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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京剧院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

 

为补充本单位工作人员的需要，根据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

社保局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》（津

人社局发〔2017〕37 号）精神，开展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。

本次招聘岗位共计 1 个。具体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天津京剧院概况 

天津京剧院组建于 1995 年 8 月 28 日，建院以来以出精品、

出人才、打造天津京剧品牌、打造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为载体，

繁荣发展，2005 年天津京剧院被评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。 

    二、招聘岗位及数量 

详见招聘计划表。 

三、招聘人员条件 

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品行； 

（三）具有岗位所需要的专业和技能； 

（四）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 

（五）符合回避的有关规定； 

（六）非津生源应届毕业生需符合天津市落户条件，外省

市社会人员需符合天津市引进人才的相关政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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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具备招聘岗位所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四、招聘信息发布 

招聘公告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在天津市文化信息网和本单

位网站上发布；同时，具体招聘信息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在天

津人事考试网发布岗位招聘计划、报考须知、考试大纲等。 

天津市文化信息网：www.tjwh.gov.cn 

本单位网站： www.tjjjy.com 

天津人事考试网：www.tjkpzx.com 

五、报名、缴费与资格审查 

报名和缴费均在网上进行，委托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。 

报名时间：5 月 16 日 8:00 至 5 月 22 日 18:00。 

资格审查时间：5 月 16 日 8:00 至 5 月 23 日 18:00。 

笔试缴费时间：5 月 16 日 8:00 至 5 月 24 日 18:00 

每个岗位的报考人数与招聘计划数之比低于 3:1 的不能开

考，应相应调整或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。并于 5 月 25 日通知

报考上述岗位并已经通过资格审查完成缴费的人员可在规定时

间内改报其他岗位。 

改报时间：5 月 26 日 9:00 至 16:00。 

资格审查：本单位根据公布的资格条件要求，对报名人员

进行网上资格审查。资格审查结果应在考生报名后 48 小时之内

予以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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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试 

（一）笔试 

1.笔试工作委托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。 

2.笔试准考证下载时间：6 月 6 日 8:00 开始。 

3.笔试时间：6 月 11 日。 

4.笔试内容：包括《职业能力测验》和《综合知识》两科，

（文字综合类、财会类）。 

5.公布成绩：6 月 22 日，考评中心在报名网站公布笔试成

绩；天津京剧院院内公告栏公布笔试成绩及相关信息。 

6.资格复审：6 月 23 日至 6 月 29 日，本单位对进入面试的

考生进行资格复审，通知复审合格人员参加面试的具体时间、

地点。 

笔试结束后，按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序，根据各岗位

招聘计划数与参加面试人选 1：3 的比例，确定各岗位进入面试

的人选名单。进入面试的人数达不到 1：3 比例时，按照该岗位

进入面试的实际人数进行面试。面试前，进入面试的人选需持

报考资格证书原件、报名表、所在单位或学校盖章的同意报考

证明（应届毕业生提供《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）等材料到天津

京剧院人事科进行资格复审。 

（二）面试 

1.面试为结构化面谈，由天津京剧院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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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面试工作按照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社保局《天津市事业

单位公开招聘人员面试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（津人社局发〔2011〕

73 号等有关规定进行。 

3.面试试题委托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统一命制。 

4.面试缴费和面试准考证下载时间：7 月 12 日 8:00 至 7

月 14 日 16:00。 

5.面试时间：7 月 15 日至 7 月 16 日。 

6.面试地点：天津京剧院二楼会议室。（天津市河西区体

院北环湖中路 6 号） 

7.面试成绩：面试满分为 100 分，及格为 60 分。达不到及

格线的，不得进入体检环节。面试成绩当场公布。 

8.报送面试成绩：7 月 17 日至 7 月 18 日到考评中心报送结

构化面谈成绩。 

（三）总成绩的核算与公布 

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合成笔试、面试总成绩。 

7 月 25 日考评中心在报名网站公布总成绩，天津京剧院院

内公告栏张榜公布总成绩及相关信息。 

七、体检、考察 

（一）体检 

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序，按各岗位招聘人数与进入

体检人员之比为 1:1 的比例，确定参加体检人员的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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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检由本单位组织实施。体检的项目、标准，在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人员体检标准出台之前，参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

录用体检标准和规程执行。 

（二）考察 

考察由本单位组织实施。考察应组成考察组，考察组由 2

名以上工作人员参加。 

体检合格的报考人员，确定为被考察对象。考察内容主要

包括被考察对象的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工作态度、

遵纪守法、学习和工作表现以及需要回避的情况，同时对被考

察对象的资格条件进行复核。考察结束后，应写出书面考察意

见。经考察不宜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，不予聘用。 

八、公示 

本单位根据报考人员的考试成绩、体检结果和考察情况，

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人事教育处审核后，

在天津市文化信息网和本单位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 个工

作日。 

公示期满后，对没有异议或者反映的问题不影响聘用的，

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聘用手续；对反映有影响聘用的问题并查有

实据的，不予聘用；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办理

聘用手续，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。 

因公示结果影响聘用、拟聘用人员自愿放弃聘用、拟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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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，导致拟聘岗位空缺的，不递补人

员履行体检、考察、公示等有关程序。 

九、备案 

办理聘用手续前，将《天津市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名册》报

上级主管部门审核。 

十、咨询电话、举报或投诉电话 

咨询报名电话：天津京剧院人事科 022-27237470  

监督电话：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人事教育处 022-23311195 

十一、本公告中委托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的工作内容，

详见天津市人才考评中心发布的报考指南等文件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天津京剧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2 日 


